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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MLT21205圖解式法典－刑法」增補資料 

‧2014年06月18日修正公布刑法第251、285、339～339條之3、341～344、

347及349條條文；並增訂第339條之4及344條之1條文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第二百五十一條  
Ⅰ 意圖抬高交易價格，

囤積下列物品之一，

無正當理由不應市銷

售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一、糧食、農產品或

其他民生必需之

飲食物品。  
二、種苗、肥料、原

料或其他農業、

工業必需之物

品。  
Ⅱ 以強暴、脅迫妨害前

項物品之販運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Ⅲ 意圖影響第一項物品

之交易價格，而散布

不實資訊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

以下罰金。  

Ⅳ 第二項之未遂犯罰

之。 

第二百五十一條  

Ⅰ 以強暴、脅迫或詐術

為左列行為之一者，

處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拘役或三千元以

下罰金： 

一、妨害販運穀類及

其他公共所需之

飲食物品，致市

上生缺乏者。 
二、妨害販運種子、

肥料、原料及其

他農業、工業所

需之物品，致市

上生缺乏者。 
Ⅱ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原條文須以強暴、脅迫或詐術為

妨害農工商之行為，方科以刑事

責任，惟我國早已由農業社會遞

嬗至資訊社會，現行手法，也已

由暴力等脅迫方式，改以倚靠經

濟或資訊優勢力量為之，法律規

範顯有不足，應與時俱進，以遏

止不法囤積商品、哄抬物價之牟

取暴利行為，爰增訂第一項，其

理由如下： 
 囤積目的在於影響價格牟取暴

利， 爰 以「 意圖 抬 高交 易價

格」規範行為人之主觀犯意；

又增訂本項目的在於處罰不肖

廠商藉囤積商品以影響價格之

行為，為區隔合理正常進貨庫

存與 藉 囤積 牟利 行 為， 故以

「無正當理由不應市銷售」作

為處罰之構成要件。 
 本條性質係屬妨害農工商罪，

保護 客 體宜 以農 工 物品 為範

圍， 不 宜擴 大至 所 有民 生物

品，是以仍維持現行條文規定

範圍 。 惟現 行條 文 所稱 「穀

類」、「種子」等物品在定義

上易生疑義。爰修正用語，以

臻明確。 
行為人惡意囤積行為，藉以抬

高交易價格，造成物價波動，

影響民眾權益甚鉅，實有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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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之必要。而現今物流通暢，與

本條立法時貨無法暢其流情形

迥異，如須「致市上生缺乏」

之結 果 始處 罰， 不 但不 符現

狀，在現行實務舉證亦不易，

爰不將致市上生缺乏之要件納

入考量。 
 原條文第一項移列第二項，除配

合第一項為文字修正，並刪除

「致市上生缺乏」之要件外，以

現今資訊流通時代，原條文欲以

詐術方式，妨害販運，可能性甚

微，爰加以刪除。但仍有以強

暴、脅迫方式，妨害第一項物品

之販運，並造成物價高漲之可

能，且其可罰性遠高於第一項，

爰仍維持原條文有期徒刑之刑

度，並依一般體例修正提高罰金

刑之額度，且增加併科罰金之規

定，以杜不法。 
 增訂第三項，以在證券交易法為

維持市場公平與公正，對於以不

實謠言炒作股價，亦加以處罰。

在實務上也常見有以此手法影響

物價，其可罰性與第一項相當。

爰增訂對該行為之處罰，避免業

者以此方式影響物價，形成犯罪

死角。 
 原第二項移列至第四項，配合項

次調整並作文字修正。 
第二百八十五條  
 明知自己有花柳病，

隱瞞而與他人為猥褻

之行為或姦淫，致傳

染於人者，處一年以

第二百八十五條  
 明知自己有花柳病或

痲瘋，隱瞞而與他人

為 猥 褻 之 行 為 或姦

淫，致傳染於人者，

 漢生病病患人權保障及補償條例

業於九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公布施

行。該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其他法令所稱之痳瘋（癩）病

與痲瘋（癩）病病人，自本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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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十萬元以下罰金。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拘易或五百元以

下罰金。 

施行日起六個月內，各主管機關

應依本條例修正之。」是以，本

條之「痲瘋」用語已不符時宜，

且漢生病並無法透過猥褻或性交

行為傳染，爰予修正刪除。 
 本條罰金刑金額過輕，為兼顧衡

平，爰酌予修正提高額度。 
第三百三十九條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以詐術

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Ⅲ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第三百三十九條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以詐術

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

之物交付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

下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Ⅲ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本條之罰金刑原規定為一千元以

下罰金，顯已不符時宜，應予提

高，爰第一項酌予修正提高罰金

刑額度，以求衡平。 
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以不正

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

他人之物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Ⅲ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

之。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一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以不正

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

他人之物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千元以下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前條說明一。 
第二項未修正；另考量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罪有未遂犯之可能，爰

增訂第三項。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三

百三十九條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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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不法之所有，以不正

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

取得他人之物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Ⅲ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

之。 

不法之所有，以不正

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

取得他人之物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

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第二項未修正；另考量本法就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多設有未

遂犯之處罰規定，爰增訂第三

項。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以不正

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

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

相關設備，製作財產

權 之 得 喪 、 變 更 紀

錄，而取得他人之財

產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七十

萬元以下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Ⅲ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

之。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以不正

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

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

相關設備，製作財產

權 之 得 喪 、 變 更 紀

錄，而取得他人之財

產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為使法官於具體個案裁判更具量

刑彈性，同時遏止行為人以不正

方法取得他人之財產，爰第一項

增列得併科罰金之處罰規定。 
第二項未修正；另本條係第三百

三十九條普通詐欺罪之加重類

型，卻反無未遂犯之處罰規定，

顯有闕漏，爰增訂第三項。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 
Ⅰ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

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本條新增。 
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且趨於集

團化、組織化，甚至結合網路、

電信、通訊科技，每每造成廣大

民眾受騙，此與傳統犯罪型態有

別，若僅論以第三百三十九條詐

欺罪責，實無法充分評價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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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一、 冒用政府機關或

公 務 員 名 義 犯

之。  
二、 三人以上共同犯

之。  
三、 以廣播電視、電

子通訊、網際網

路或其他媒體等

傳播工具，對公

眾散布而犯之。

Ⅱ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之惡性。爰增訂本條加重詐欺

罪，並考量此等特殊詐欺型態行

為之惡性、對於社會影響及刑法

各罪衡平，將本罪法定刑定為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且處罰未

遂犯。 
第一項各款加重事由分述即下： 

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

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係

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

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

態度而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

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公

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

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

均較普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

一款加重事由。 
 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

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

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

加重處罰之必要，爰仿照本法

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立法例，將「三人以上共同

犯之」列為第二款之加重處罰

事由。又本款所謂「三人以上

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

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

併此敘明。 
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

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

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

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

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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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

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

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

三款之加重處罰事由。 
第三百四十一條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乘未滿

十八歲 人 之 知 慮 淺

薄 ， 或 乘 人 精 神 障

礙、心智缺陷而致其

辨識能力顯有不足或

其他相類之情形，使

之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Ⅲ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第三百四十一條  
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乘未滿

二十歲 人 之 知 慮 淺

薄 ， 或 乘 人 精 神 障

礙、心智缺陷而致其

辨識能力顯有不足或

其他相類之情形，使

之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

罰金。 

Ⅱ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

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

人得之者，亦同。 

Ⅲ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本條之行為客體原為未滿二十歲

之人，然考量現今國民發育與教

育等客觀因素，並參酌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均係以未滿十八歲為特別保護對

象。是以，本條就特定年齡者之

保護有採相同標準之必要，爰將

第一項所定「未滿二十歲之人」

修正為「未滿十八歲之人」；另

酌予修正提高罰金刑額度，以求

衡平。 
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第三百四十二條  
Ⅰ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本

人之利益，而為違背

其任務之行為，致生

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

其他利益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Ⅱ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三百四十二條  
Ⅰ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

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本

人之利益，而為違背

其任務之行為，致生

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

其他利益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

下罰金。 

Ⅱ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三

百三十九條說明一。 
第二項未修正。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7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第三百四十三條  
 第三百二十三條及第

三 百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於第三百三十九

條至前條之 罪 準 用

之。 

第三百四十三條  
 第三百二十三條及第

三 百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於前六條之罪準

用之。 

為杜爭議，爰明列第三百三十九條

至第三百四十二條之罪，以資明

確。 

第三百四十四條 
Ⅰ 乘他人急迫、輕率、

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

處境，貸以金錢或其

他物品，而取得與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 三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Ⅱ 前項重利，包括手續

費、保管費、違約金

及其他與借貸相關之

費用。 

第三百四十四條  
 乘他人急迫、輕率或

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

他物品，而取得與原

本 顯 不 相 當 之 重 利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本條構成要件原為「乘他人急

迫、輕率或無經驗」，惟考量若

干情形可能未能為上開情形所涵

蓋，為避免法律適用上之漏洞，

爰於第一項增列「難以求助之處

境」之情形。 
又本條之最高法定刑原為一年有

期徒刑，惟行為人利用被害人經

濟處境，獲取不法利益，使被害

人經濟處境更為不利，導致被害

人陷於經濟困境中難以解決，若

最重法定刑僅為一年有期徒刑，

未考量行為人惡性與被害人受害

程度等情形，實不足以遏止重利

歪風，爰將第一項最重法定刑修

正為三年，以使法官於具體個案

裁判更具量刑彈性，俾充分評價

行為人之惡性；另酌予修正提高

罰金刑額度，以求衡平。 
考量社會上重利案件，常以手續

費、保管費、違約金等各類費用

名目，取得原本以外之款項，無

論費用名目為何，只要總額與原

本相較有顯不相當之情形，即應

屬於重利。為避免爭議，爰增訂

第二項，以資周延。 
第三百四十四條之一 

Ⅰ 以 強 暴 、 脅 迫 、 恐

 本條新增。 
 重利被害人遭受不當債務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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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嚇 、 侵 入 住 宅 、 傷

害、毀損、監控或其

他足以使人心生畏懼

之方法取得前條第一

項之重利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Ⅱ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而衍生社會問題之案件，層出不

窮，此等行為較諸單純收取或索

討重利之行為更為惡劣，危害性

亦更鉅。雖以強暴、脅迫、恐

嚇、傷害等違法方法索討重利債

權，可能該當妨害自由、恐嚇、

傷害等罪，惟實務上行為人索討

債權之方法未必構成犯罪行為，

卻足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或感受強

烈之壓力，例如：在被害人住處

外站崗、尾隨被害人……等，就

此等行為態樣如無處罰規定，不

啻係法律漏洞，為遏止此類行

為，爰增列本條之處罰規定，並

衡酌刑法分則傷害罪章、妨害自

由罪章及本章各罪之刑度，將法

定刑定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並於第二項規範未遂犯之處

罰規定。 
第三百四十七條  
Ⅰ 意圖勒贖而擄人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 

Ⅱ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無期徒

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Ⅲ 第 一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Ⅳ 預 備 犯 第 一 項 之 罪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第三百四十七條  
Ⅰ 意圖勒贖而擄人者，

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Ⅱ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Ⅲ 第 一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Ⅳ 預 備 犯 第 一 項 之 罪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以下簡稱「兩公約施行法」）

第二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

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

力。」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凡未廢

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

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

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

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

刑……。」 
 兩公約施行法第三條復規定：

「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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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徒刑。 

Ⅴ 犯第一項之罪，未經

取 贖 而 釋 放 被 害 人

者，減輕其刑；取贖

後而釋放被害人者，

得減輕其刑。 

徒刑。 

Ⅴ 犯第一項之罪，未經

取 贖 而 釋 放 被 害 人

者，減輕其刑；取贖

後而釋放被害人者，

得減輕其刑。 

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

之解釋。」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六條第二款關於「情節

重大之罪」之解釋，應參酌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一九八二年第

十六屆會議作成之第六號一般性

意見：「意義必須嚴格限定」。

查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關於保護

死刑犯的權利的保障措施」提

及：「死刑的範圍只限於對蓄意

而結果危害生命或其他極端嚴重

後果的罪行」。至於何種罪名屬

於「情節重大之罪」，經濟及社

會理事會秘書長自二○○○年起

每五年提出的「死刑和關於保護

死 刑 犯 的 權 利 的 保 障 措 施 報

告」、人權理事會二○○七年提

出之特別報告均揭示未導致喪命

的綁架並不屬於可判處死刑的

「情節重大之罪」。 
 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意圖勒贖而擄人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第二項後段規定

「致重傷者，處死刑、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與同法第

二項前段規定「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

以上有期徒刑」相較，無論行為

人是否致人於死，均有科處死刑

之規定，顯有違反比例原則。又

單純意圖勒贖而擄人或擄人勒贖

致重傷之情形，均非屬剝奪生命

法益之犯罪，牴觸前開「公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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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摘錄）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二

款之「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不

得科處死刑」規定。為符合兩公

約施行法之規定，爰為第一項、

第二項之修正。 
第三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第三百四十九條  
Ⅰ 收受、搬運、寄藏、

故買贓物或媒介者，

處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Ⅱ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

以贓物論。 

第三百四十九條  
Ⅰ 收受贓物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Ⅱ 搬運、寄藏、故買贓

物或為牙保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

以下罰金。 

Ⅲ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

以贓物論。 

將「牙保」修正為「媒介」，以

期用語明確。 
將第一項、第二項合併，並提高

罰金刑，修正為「收受、搬運、

寄藏、故買贓物或媒介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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